
我要发表 | 会员登陆 | 会员注册 | 留言板 |

时政热评 经济论丛 思想观潮 民主法治 哲理社会 史海勾沉 科教文化 国际战略 学术视野 连线学术 

网站提示：  

当前位置：首页 > 民主法治 > 法学探讨 > 正文  专题 来稿 推荐 热点 

 

矿产权流转应纳入国有资产法的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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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：单一的、明确归属的矿产权应当自由流转，但现行制度下以行政特许权为主导的立体性探矿权、采

矿权却不允许自由流转。现实与制度的冲撞，缘于国有产权到企业私人产出品之间缺乏市场交易而出现制度断

层。迫切需要国有资产立法连接《物权法》和相关专门立法而补正国有产权的残缺，关键是在国有资产法中明

确矿产权流转的民事主体地位。法的制订应让法形式成为事实本质的表达者，如果国有资产法排除自然资源资

产的调整，将成为国有资本法而向计划经济体制倒退。 

 
  关键词：矿产权；国有资产；产权流转 

 

  资源性资产是否纳入国有资产法调整的争议较大。认为创建大范围的国有资产法有很大难度，则以

资源性资产有特别法调整为由而将其排除在国有资产法调整之外。如果一旦资源性资产中的矿产资源不

能成为国有资产法调整的对象，那么，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的价值实现和矿产权的流转会因缺乏法律设

置而加速流失和浪费。 

 

  一、矿产权流转与矿业权受严格限制的制度博弈 

 

  学术界认为，“矿业权的取得可以通过设立取得，也可以通过转让取得。矿业权的设立称为矿业权

的出让，是指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将探矿权采矿权出让；矿业权的转让是指已经取得探矿权或采矿

权的主体将上述两种权利转让给其他人。”[1]理论界一直呼吁实现这种矿业权的自由流转而达到资源市
场化的有效配置。但是，目前的《矿产资源法》及其配套法规严格限制矿业权的流转。《矿产资源法》

第6条规定：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投入后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转让探矿权；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

业，因合并、分立、合作、破产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转让采矿权。该法第42条规定：违反第6条规定将探

矿权、采矿权倒卖牟利的，吊销许可证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。这些规定标明，既使符合法定条件

和范围的矿业权流转，仍然要经过行政职能机关的批准，否则可给予三种严重的行政处罚。这就可以认

为，目前的法律规定基本上禁止探矿权、采矿权自由流转。于是，学者责怪这种法律制度的安排：“明

确规定探矿权、采矿权可以流转是正确的，但囿于当时立法者观念的限制，权利的流转被人为地附加了

许多限制性条件，这不仅与探矿权、采矿权的民事财产权利属性不符，而且给实践中探矿权、采矿权的

流转形成障碍。”[2] 

 

  但是，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法律严格限制流转的科学性，而学者对现行制度安排的责怪是没有

依据的。探矿权、采矿权的内涵是法定的，《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第三条规定：探矿权是在依法取得

的探矿许可证规定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；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范围内，开采

矿产资源和获得矿产品的权利。该规定明确了法律严格限制流转的探矿权与采矿权的层次结构：是财产

权、行政特许授权、开发行为权等复杂的企业产权的多层面权利集合体，是以矿产为开发对象的、以公

权力许可为主导的多面体。在这个多面体中，“经依法批准并取得许可证”是行政特别许可的特许授

权，是针对特定的具有法定资质的特殊主体而赋予的身份资格，其行政强制性、单向服从性特点决定了

该主体资格不能转让。《矿产资源法》严格限制探矿权与采矿权转让的科学性就缘于有特别许可授权而

不是立法者的观念：一是合理性，如果允许自由转让则会脱离行政管制和监督，那么，矿难、矿业生态

环境破坏、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浪费等就与生俱来；二是合法性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9条关于“依法取

得的行政许可不得转让”的规定，就是严格限制的法律依据，因为行政许可是政府行为，不得做为私人



权利转让牟利。 

 

  实际上，严格限制的科学性与自由流转的必然性所发生的冲突，是因为必须严格限制与应当自由流

转的对象完全不同。应当自由流转的对象不是以行政特许贯穿全过程的探矿权和采矿权，而是单一的财

产性矿产权。矿产权与严格限制的矿业权比，有其明显的特点：首先，矿产权仅仅是明确矿产的归属

权。国有整体矿产资源某特定块段资源经评估后成为矿产资源资产，是区别和独立于矿产资源的矿产，

给予该特定矿产界定为国家所有权，并由国家的民事代理人向市场出让，出让成交后的受让主体对受让

矿产具有法定的排他性直接支配权。这种出让必须分为勘探性矿产使用权出让和开采性矿产所有权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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